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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闽南师范大学委员会文件 

 

 

闽南师委〔2022〕12号 

 
 

 

中共闽南师范大学委员会关于 

印发《闽南师范大学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

建设方案》的通知 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《闽南师范大学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建设方案》已经校党

委常委会研究审定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中共闽南师范大学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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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南师范大学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

建设方案 
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课程

思政教学研究为抓手，进一步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，提升教师

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，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

观、价值观，实现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，构建全员全程

全方位育人大格局，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

任务。 

二、建设目标 

1.建成具有示范作用的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。 

2.培育一批专业特色鲜明、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深度融合的

课程思政示范课程。 

3.培养一批师德高尚、教学能力突出的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

教学团队。 

4.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课程思政建设质量评价体系和激励

机制。 

5.形成全校教师积极主动贯彻课程思政理念并付诸教学过

程新局面。 

三、建设原则 

1.科学性原则。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，遵循教书育人规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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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循学生成长成才规律，教学研究中心的成果要体现于教学改革，

体现于课堂，体现于学生。 

2.动态性原则。契合新时代发展要求和学生成长成才需求，

因事而化、因时而进、因势而新，把持续创新的要求贯穿于课程

思政建设各个方面。 

3.系统性原则。科学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，分类推进课程

思政建设，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全过程，实现政治教育

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统一。 

四、机构设置和工作职责 

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在学校教务处挂牌，与教师教学发展

中心合署办公，并成立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及课程

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工作委员会。 

1.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 

主任：校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主任：分管意识形态工作校领导、分管本科教学工作校领

导 

委员：宣传部、教务处、教师工作部（人事处）负责人，马

克思主义学院、法学院、教育科学学院院长 

秘书：教务处分管教师教学发展工作副处长 

职责：规划和指导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工作，审核课程思

政教学研究中心年度工作计划和年度报告，督促和规范课程思政

研究与改革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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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工作委员会 

主任：分管本科教学工作校领导 

副主任：教务处处长 

委员：教务处分管教师教学发展工作、教学研究工作、教学

质量管理工作副处长，部分省级及以上一流课程、课程思政示范

课程负责人 

工作人员：教务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、教学研究科、教学质

量管理科负责人 

职责：在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，制定学校课程思政教学研究

中心年度工作计划，开展全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各类培训、研讨交

流、教学比赛等活动，做好年度工作总结等。 

五、保障措施 

1.制度保障 

依据《闽南师范大学“课程思政”工作实施方案》《闽南师

范大学进一步落实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对课程思政教

学研究中心的建设以及全校课程思政教学研究工作进行规范和指

导。 

2.队伍保障 

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专兼职队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、教育

学、心理学、政治学等学科背景的教师为主，从省级及以上一流

课程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负责人中遴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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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经费保障 

每年在本科教学经费中设置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专项经费预

算，用于教师课程培训、实践研修、教学比赛等。 

4.条件保障 

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有专用的办公场所和教学研究场所，

有满足教研需要的现代化教学设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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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闽南师范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4月 28日印发 


